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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31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31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 5月 31日 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31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192号海药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建平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

中伦（海口）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7、公司已于 2023年 5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内容及大会召集、召开方式、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02,866,9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0527%。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400,678,0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884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188,8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68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206,772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70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7,9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001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188,8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168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中伦（海口）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列入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

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

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王建平先生

刘悉承先生

王俊红女士

赵月祥先生

封多佳先生

刘畅先生

同意票数

402,866,654
402,842,653
402,866,653
402,866,653
402,866,653
402,866,653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9%
99.9940%
99.9999%
99.9999%
99.9999%
99.999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票数

2,206,473
2,182,472
2,206,472
2,206,472
2,206,472
2,206,472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865%
98.8988%
99.9864%
99.9864%
99.9864%
99.9864%

是 否
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独立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

独 立 董 事 候 选
人

张强先生

魏玉林先生

胡秀群女士

同意票数

402,866,653
402,866,653
402,866,653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9%
99.9999%
99.999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2,206,472
2,206,472
2,206,472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9864%
99.9864%
99.9864%

是 否
当选

是

是

是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当选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综上，王建平先生、刘悉承先生、王俊红女士、赵月祥先生、封多佳先生、刘畅先生、张强先
生、魏玉林先生、胡秀群女士等9人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非职工代表监事逐项表决。

非 职 工 代 表 监
事候选人

张增富先生

周亚东先生

同意票数

402,866,653
402,866,653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9%
99.999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2,206,472
2,206,472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9864%
99.9864%

是 否
当选

是

是

上述监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
选为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新当选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张增富先生、周亚东先生与职工代表监事韩树雄先生组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中伦（海口）律师事务所的覃炜律师、初月平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海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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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和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3 日披露了《独立董事候

选人声明（魏玉林）》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魏玉林）》。经事后核查，发现已披露的原公告
声明文件中部分内容有误，现对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魏玉林）》
更正前：
三十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正后：
三十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截至目前，本人共在 12 家非上市公司任职董事，本人主要任职国药

控股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并担任其旗下10家子公司董事或者执行董事职务，另外本
人在上海卉天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本人保证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具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魏玉林）》
更正前：
三十五、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正后：
三十五、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截至目前，魏玉林先生共在 12 家非上市公司任职董事，魏玉林先生

主要任职国药控股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并担任其旗下10家子公司董事或者执行董事
职务，另外其本人在上海卉天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魏玉林先生保证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声明文件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魏玉林）（更正后）》和《独立董事提名人
声明（魏玉林）（更正后）》。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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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5月3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因本次会议为新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的通
知时限。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推举张增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三年，与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

一致。（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一日
附件简历：
张增富先生：汉族，1965年生，EMBA，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生产管

理部副科、正科、副处级干部；新兴铸管集团有限公司机械企业管理部、企业管理部、改制办业
务主管；际华轻工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企业管理部主管、部长助理；新兴际华投资有限
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综合事务部部长、董事会秘书。现任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控股股东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监事，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张增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在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同实业”）及华同实业的控股股东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担任职务，除此之外，其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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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5月31日以现场会议及通
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因本次会议为新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豁免本次董事会的通知时限。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副董事长刘悉承先生、董事
王俊红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推举王建平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推举刘悉承先生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本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至 2026年5月30日止）。（简历见附件）

本事项已经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对四个专门委员会成

员进行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董事长王建平先生
战略委员：独立董事魏玉林先生、独立董事张强先生、副董事长刘悉承先生、董事赵月祥

先生
（二）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召集人：独立董事张强先生
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长王建平先生、独立董事胡秀群女士、独立董事魏玉林先生、董事

王俊红女士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独立董事魏玉林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张强先生、独立董事胡秀群女士、董事封多佳先生、董

事王俊红女士
（四）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独立董事胡秀群女士
审计委员会委员：副董事长刘悉承先生、独立董事魏玉林先生、董事封多佳先生、独立董

事张强先生
上述委员会人员及其构成符合有关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要求；上述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上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已届满，为确保公司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本次聘任新一届高

级管理人员，具体人员如下：
1、经公司董事长王建平先生提名，聘任王俊红女士为公司总经理。
2、经公司董事长王建平先生提名，聘任石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3、经公司董事长王建平先生提名，聘任张晖女士、石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许荣义

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殷海峰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王建鹏先生为公司销售总
监。（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三年，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具备履行职责所
必须的工作经验，未发现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不能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本事项已经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工作需要，公

司董事会决定聘任王小素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一日
附件简历：
王建平先生：汉族，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历任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党委组织
部副部长，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现任新兴际华医
药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同实
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公司党委书记、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截至目前，王建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在公司控股股东华同实业及华同实业的控股
股东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担任职务，除此之外，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悉承先生：汉族，196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博士学
历，副研究员，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1984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1984-
1986年在第三军医大学任助教；1986-1989年在第三军医大学读研究生，1989-1995年在第三
军医大学任讲师，1995-2004年任重庆赛诺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赛诺医药研究所任副
研究员，2006年-2018年任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5年至今任深圳市南方
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曾任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

刘悉承先生 1995年 8月获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6年获四川省中医管理局中
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9年获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重庆市发明协会颁发的“有突
出贡献的发明家”称号，2004年参与“人工肝支持仪项目”获重庆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998、1999年均获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先进企业家称号，2000、2001、2002、2003
年均获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优秀企业家称号，2000年被重庆市老区建设促进会聘为
副秘书长2001年获共青团重庆市委、重庆市委企业工委、重庆市建委、重庆市商委、重庆市外
经贸委、重庆市青企协颁发的第三届“重庆市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2002年被重庆市医药生
物技术协会第一届理事会聘为常务理事，2003年被选举为重庆市大渡口区政协委员，2012年
被选举为海口市人大代表。

截至目前，刘悉承先生通过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33,346,318股；
通过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36号单一资金信托持有公司股份107,216,412股。刘悉承
先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刘畅先生为父子关系，除此之外，刘悉承先生与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董事会核查，2017年11月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海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海南证监局”）对刘悉承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2018
年5月16日，海南证监局对刘悉承给予警告处分，并处以10万元罚款；2018年10月22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对刘悉承给予警告处分，并处以30万元罚款；2018年11
月1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刘悉承给予公开谴责处分；2020 年 11 月 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刘悉承给予通报批评处分；2020年11月6日，海南证监局对刘悉承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
监管措施；2022年4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刘悉承给予通报批评处分。除上述情况外，
刘悉承先生未受过其他部门的处罚，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悉承先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熟悉公司情况，其工作能力能胜任岗位需
要，经综合考虑，我们认为推举刘悉承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利于促进公司发展，且
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不会造成影响。

王俊红女士：汉族，196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执业
药师，制药工程高级工程师，中国药科大学药物制剂专业毕业，后进修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
班。历任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厂长助理、副厂长、总经理、董事长，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获得科学技术部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及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荣誉，现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截至目前，王俊红女士持有公司60,000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张晖女士：汉族，1971年生，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2003年至2008年历任海南海药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采购供应中心主任、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2009年9月
至2018年6月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3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张晖女士持有公司365,372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公司董事会核查，2018 年 5 月
16 日，海南证监局对张晖给予警告处分，并处以 3万元罚款；2018 年 10 月 22 日，黑龙江
证监局对张晖给予警告处分，并处以 25万元罚款；2018 年 11 月 1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张晖给予通报批评处分，除此之外，张晖女士未受过其他部门的处罚，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晖女士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熟悉公司情况，其工作能力能胜任岗位需要，

经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有利于促进公司发展，且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不
会造成影响。

许荣义女士：汉族，1971 年生，高级会计师，1995 年毕业于天津商学院（现天津商业大
学）会计专业。曾任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会计、主管、经理、总会计师职务；曾任
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部长。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许荣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石磊先生：汉族，1986 年生，2010 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法学专业，2013 年获得北京化
工大学民商法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知识产权专员、高级经理职务；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政策法规部高级法务经理；曾任新
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副部长、部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石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石磊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殷海峰先生：汉族，1972 年生，中国国籍，中国药科大学化学制药专业毕业，后取得中国
药科大学药物化学专业博士学位，并曾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系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历任丹麦嘉士伯研究中心 Biosector 研究员，康化（上海）新药研发有限公司及上海安化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希纳杰（上
海）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CTO。2022 年 9 月起入职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担任公司总
工程师，首席科学家，海南海药制剂研究院院长。

截至目前，殷海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2020年7月7日，受到上海市金山区应急
管理局行政处罚，除此之外，殷海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
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建鹏先生：汉族，1971 年生，中国国籍，山东矿业学院化学工程专业毕业。历任四环医
药（港股上市公司）大区总监、全国商务总监、营销中心总经理，海南海药副总经理。2022 年
12 月起入职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担任公司销售总监，海南海药销售有限公司公司执
行董事。

截至目前，王建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王小素女士：1981年生，本科学历。2007年6月至2012年2月曾任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2012年2月加入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王小素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山西省财政厅、泸州市龙马潭区商务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经济贸易发展局等相关部门文件精神，公司及子公司在 2023年度 1-5月累计获得 12笔
政府补贴，共计1,446.62万元（未经审计），其中：山西新华防化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累计获得
5笔政府补贴，共计1,184.47万元。现将累计收到的政府补贴明细公告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获 得 补
助 的 主

体

襄 阳 五
二 五 泵
业 有 限
公司

北 方 化
学 工 业
股 份 有
限公司

北 方 化
学 工 业
股 份 有
限公司

襄 阳 五
二 五 泵
业 有 限
公司

襄 阳 五
二 五 泵
业 有 限
公司

襄 阳 五
二 五 泵
业 有 限
公司

提供补助
的主体

襄阳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经
济贸易发
展局

西安市鄠
邑区社会
保险管理
中心

泸州市龙
马潭区商
务局

襄阳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经
济贸易发
展局

襄阳市经
济和信息
化局

襄阳市经
济和信息
化局

获得补
助的原
因或项

目

2021 年
度经济
发展突
出贡献
企业奖
励

失业保
险扩岗
补助金

出口信
保保障
补贴和
外贸企
业开展
汇率避
险

2022 年
中央中
小企业
发展专
项资金
（ 专 精
特新企
业 奖
补）

专精特
新小巨
人企业

支柱产
业细分
领域隐
形冠军
企业资
金

收到补
助的时

间

2023
年1月

2023
年2月

2023
年2月

2023
年3月

2023
年3月

2023
年3月

补助形
式

银行汇
款

银行汇
款

银行汇
款

银行汇
款

银行汇
款

银行汇
款

补助金额（元）

100,000.00

3,000.00

146,078.00

2,020,000.00

200,000.00

120,000.00

补助依
据

襄高发
〔2022〕1号

-

泸商贸
〔2022〕15号

鄂财产
发

〔2022〕83号

工信部
企业函
〔2021〕197号

省经信
厅关于
公布第
五批支
柱产业
细分领
域隐形
冠军企
业和第
二批复
核企业
名单的
通知

是 否
与 公
司 日
常 经
营 活
动 相
关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已 经
实 际
收 到
相 关
款
项
或 资
产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具
有
可
持
续
性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计 入
会 计
科目

其 他
收益

其 他
收益

其 他
收益

其 他
收益

其 他
收益

其 他
收益

与 资
产 相
关/
收 益
相关

与 收
益 相
关

与 收
益 相
关

与 收
益 相
关

与 收
益 相
关

与 收
益 相
关

与 收
益 相
关

7

8

9

10

11

12

合计

山 西 新
华 防 化
装 备 研
究 院 有
限公司

山 西 新
华 防 化
装 备 研
究 院 有
限公司

山 西 新
华 防 化
装 备 研
究 院 有
限公司

襄 阳 五
二 五 泵
业 有 限
公司

山 西 新
华 防 化
装 备 研
究 院 有
限公司

山 西 新
华 防 化
装 备 研
究 院 有
限公司

太原市财
政局

山西省科
学技术厅

中央财政

襄阳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经
济贸易发
展局

山西省财
政厅

中央财政

2022 年
度提升
国际化
经营能
力专项
资金

2022 年
山西省
重点实
验室项
目资金

财政补
贴

出口创
汇奖励

专项财
政补助

财政补
贴

2023
年3月

2023
年3月

2023
年4月

2023
年4月

2023
年5月

2023
年5月

银行汇
款

银行汇
款

银行汇
款

银行汇
款

银行汇
款

银行汇
款

14,700.00

750,000.00

3,980,000.00

32,400.00

4,100,000.00

3,000,000.00

14,466,178.00

晋商贸
函

〔2022〕65号

晋科函
〔2022〕171号

-

襄高经
发

〔2021〕2号

-

-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其 他
收益

递 延
收益

冲 减
成本

其 他
收益

营 业
外 收

入

冲 减
成本

-

与 收
益 相
关

与 资
产 相
关

与 收
益 相
关

与 收
益 相
关

与 收
益 相
关

与 收
益 相
关

-
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1,371.6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4.74%，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75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0.0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补助资金已
经全部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

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1,371.62万元中263.62万元计入“其他收益”，410.00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698.00万元冲减
主营业务成本，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75万元计入“递延收益”。

3、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金的取得预计增加本年度利润总额1,371.62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贴最终的会计处理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或资产转移证明。
特此公告。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5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B9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3年6月1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为：以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64,34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2,
000,000股（回购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暨以162,3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0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4,936,0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

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2,000,000股。根据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3、本次权益分派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为3.951320元/股，即每股现金红

利为0.3951320元/股。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

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0.3951320元/股。

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3年5月19日召开的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164,340,000股扣

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 2,000,000股（回购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暨以 162,
3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0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64,936,0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64,34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 2,000,000股（回购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暨以 162,340,0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8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0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截至目前，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2,000,000股。根据《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6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6月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541
00*****028
01*****449
00*****198
07*****428

股东名称

亚世光电（香港）有限公司

林雪峰

边瑞群

解治刚

JIA JITAO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5月29日至登记日：2023年6月8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162,340,
000股×0.40元/股=64,936,000.00元。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

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

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64,936,000.00元÷164,340,000股

=0.3951320元/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格-0.3951320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越岭路288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彭冰

咨询电话：0412-5218968
传真电话：0412-5211729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证券代码：002952 证券简称：亚世光电 公告编号：2023-040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23-041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启明星
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09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深交所发行

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将按照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回

复内容将通过临时公告方式进行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

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证券代码：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23-040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公司，王佳、严立夫妇与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签署了《投资

合作协议》、于2022年9月30日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王佳、严立夫妇与中移资

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9月30日签署了《表决权放弃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自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事项之日起，王佳、严立夫妇自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

其合法持有的上市公司106,169,591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其中王佳女士放弃87,223,392股股

份对应的表决权，严立先生放弃18,946,199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王佳女士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131,028,240股，严立先生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28,
461,253股。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3年5月31日14：30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1号楼启明星辰大厦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4月26日以公

告形式发出。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31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3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31日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31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1号楼启明星辰大厦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齐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2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54,
555,671股（其中已剔除王佳女士放弃的87,223,392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严立先生放弃的18,
946,199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下同），占公司总股份的 47.7172%。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4,385,3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1.455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50,170,29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6.2617%。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 24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90,438,71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0.4889%。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0,268,
42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22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50,170,
29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261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以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83,073,5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743％；

反对60,313,5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687％；弃权11,168,55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7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8,956,6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3882％；反对60,313,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664％；弃

权11,168,5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454％。

关联股东张媛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数为387,290股。本项议案为股

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

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77,576,9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651％；

反对60,239,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23％；弃权16,739,65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71,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26％。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3,460,0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957％；反对60,23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407％；弃

权16,739,6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7636％。

关联股东张媛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数为387,290股。本项议案为股

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李艳清、刘颍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